
亞洲大學 107-1 學期【雙主修】相關規定 

★申請日期：107 年 06 月 04 日(一)至 107 年 06 月 08 日(五) 

★錄取公告：107 年 06 月 29 日(五) 

★注意事項： 

1. 招收對象：大學日間部及進修學士班之學生(1.不含延修生 2.入學未滿一年者，不得申請) 

2. 自入學第二學年起，依上述時程內提出申請 

3. 雙主修流程：填寫「亞洲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表」併附上系所規定之繳交資料，經雙方系(組)、學程主管

簽章同意→將申請表交由「雙主修學系辦公室」→系所辦公室統一收齊後送「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」備核列

冊。 



4. 欲申請者雙主修者，請依申請之當學年度本系所訂定之雙主修課程規劃表為依據；其課程規劃表請至各學系

(組)網站下載。 

5. 修讀雙主修者，每學期所修之雙主修科目學分應與主(本)系所修科目學分合併計算，並登錄於主(本)系歷年成

績單內且應受該學期規定上、下限學分之限制，其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標準者，仍依學則規定辦理。 

6. 修讀雙主修學生於延長修業期限兩年屆滿後，仍未修畢雙主修應修科目與學分者，得再申請延長修業期限一

年。  

7. 學生因故放棄或於規定修業期限屆滿，未修足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其所修之全部專業(門)必修科

目與學分已達輔系規定者，得核給輔系資格。未達輔系規定者，已修之雙主修學系科目經系(組)、學程主管認

定其性質與本系相關者，得視為選修科目，學分數亦得 併入最低畢業學分數中採計。 

8.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閱「亞洲大學學則」、「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實施要點」及「亞洲大學學 生修讀雙主修

實施要點」。 



職能治療學系 

類別 開放名額 繳交資料 修習科目學分規定 聯絡分機 

雙主修 3 一、亞洲大學學生修讀輔系、雙主修

「申請表」。 

二、中文歷年成績單（含名次）。 

三、英文能力證明。 

四、自傳。  

五、讀書計劃。 

六、其它有利之申請文件。 

為符合「職能治療師」國家考試資格，欲修

習本系雙主修之學生，須修習本系開設之

「以院為教學核心課程」17 學分、「系核心

學程」60 學分與「校內外實習」24 學分、

「系專業選修學程」9 學分(「長期照護職能

治療學程」、「兒童職能治療學程」二擇

一)，總計 110 學分，才具備參與國家考試之

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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